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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劳动者辞职后重新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使劳动者“工龄归零”（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前发生的“华为万
人辞职事件”，大批华为员工被要求重签劳动合同，工龄从零开始计算）；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交替
变换用人单位名称；通过非法劳务派遣；明显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等规避行为——统统被认定是无效行为。

近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在广东实施。

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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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
公众为何如此关注

市长游珠江
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市长横渡珠江，

无非是寄予了这样一种期待：对于珠江水
污染治理问题的关注；对于蓝天碧水、清新
空气、美好环境的一种期待；对于责任政府
对包括珠江水污染等所有环境治理问题的
厚望；对于这种公共治理问题的一种制度
化、常态化的期待。

新京报
发红包补贴穷人，

请先找准穷人
日常生活中要识别一个穷人，人们凭

常识经验即可实现，路边的乞丐、天桥下的
流浪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弱势人群。但从
公共政策层面，要区分何为生活困难群体、
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却少有这样一
目了然的效果。一旦这种划定与收入分
配、福利政策挂钩，人们更会争搭便车，政
府发给谁、不发给谁，政策执行过程就是对
社会公正的考验。

北京晚报
建议取消高校招生

“必录线”
所谓必录线，原来应该叫做预估分数

线。谁来估算呢？自然是各校招生负责
人。是人就会有偏差，不论是计算上的偏
差还是良心上的偏差，差上一星半点，不
少人的命运便会由此改写。这个责任，高
校肯定不承担，且会拿“后果自负”来极力
搪塞。那么，何必让与小道消息无异的

“必录线”再来干扰考生和家长的视听？

珠江晚报
杨佳袭警案应异地

公开审理
杨佳袭警案应该在上海、北京之外的

第三地公开审理，而不管是否如报道所言
杨佳之父已提出异地公开审理的要求。
杨佳的变态折射了社会的变态，“从重从
快”处死杨佳不仅不能“平民愤”，反而会

“添民疑”，对上海警方和司法界造成第二
次伤害。

奥运会开幕在即，从快处死杨佳以振
奋上海警方士气，只是个别人的天真之
想，与法治时代“慎杀”原则和程序公正的
要求相悖，蛮干而遭天下非议效果就会适
得其反。“华南虎照”事件殷鉴不远，关系
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可不慎。

社评

话题

劳动部门认定“华为万人辞职无效”

《指导意见》有力
打击了法律规避行为

张军兴（大学教师）

经济发展是最好的“政绩”，决策者的思想
一贯看重招商引资，让其从“GDP至上”的禁锢
中解放出来便成了难题。《指导意见》将维护社
会公平、理顺劳资关系、防止“强资本、弱劳工”
作为基本点，迫使政府、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
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因素，引导其注重人权，关
乎民生，以人为本，切身维护人民利益。

《指导意见》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
动合同法》实施后，省级法院、劳动仲裁委在贯
彻实施过程中制定的第一部指导性意见，为全
国开了先河，将为最高法院制定有关司法解释
提供重要借鉴。

作为“二法”的落实与补充的法律文件，
《指导意见》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完善了审
判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审判程序中案件管
辖的衔接和新旧调处机制之间的衔接，解决了
一系列法律运行中的具体问题，最大限度地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劳动者提起和参与诉讼
提供便利条件，也为劳动者的举证与诉讼保全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确认迫使劳动者辞职后重新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的“工龄归零”、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
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名称、通
过非法劳务派遣等为无效行为，有力打击了法
律规避行为，从源头上防止了用工者“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为劳动者造福。

《指导意见》虽然只是地方的法律文件，但
它从改革开放的前沿带来了一个新的信号，那
就是盲目追逐GDP的时代渐渐过去，尊重人
权、尊重劳动者、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公民社会即将到来。

更要看重社会观
念的转变

燕农（大学职员）

有评价认为，该《指导意见》让决策者的
思想从以往看重招商引资、从“GDP至上”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公平、理顺劳资
关系、防止“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继续对劳
动者权益造成损害等纳入了自己的视野。

以此来看，衍生于这部《指导意见》的社会
意义和价值，要比其实践功效突出得多。先有
决策者观念的转变，后有劳动者权益的充分保
障，在目前的现实语境中几乎不可转变。因此，
笔者更为看重的是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改
善民生、予民福祉。维护社会公平、理顺劳资
关系、遏制“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是经济发
展中必须调整的关键问题。

“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可谓是一个“标志
性事件”。当时，劳动部门对此事认定是“劳
资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公司的新《规定》和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无违法之处”。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劳动部门有关负责
人透露，虽然《指导意见》不是专门针对该事件，
但恰恰是对类似华为的做法进行了限制、作出无
效的认定。如果说企业钻法律的空子、打法律的

“擦边球”等行为虽不“光彩”，但“法未禁止皆可
为”，更何况企业有自己的“考虑”。比如，“华为
万人辞职事件”，华为认为，这是“激发企业的活
力和创造力”，让员工重新签合同也是为了理顺

劳动关系。唯有法律的完善，达到无懈可击的程
度，方能阻止企业钻空子。

法律的完善，需要从一起起类似于“华为万人
辞职事件”中获得“资源”，进而更具针对性。

目前，《指导意见》只是在广东实施，然
而，类似于“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发生在其他
地区是否能够认定为“无效”？同种类型的事
件，在不同的地域或有效或无效，或违法或不
违法，显然也有失公平，有损法律的威严。全
国性的《指导意见》应尽快推而广之，尽快上
升为“司法解释”，早日成为“全国通”。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22版

唯有法律无懈可击 方能阻止企业钻空子
王旭东（媒体人士）

社会关注
确实，这句话非加不可。当改革开放走过

30个年头，我们以自己无可争辩的巨大进步，
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但无须讳言，直至今
天，创新依然是我们的短板和软肋，不仅制约着
我们赢得更多的尊严，还抵消着我们已经赢得
的尊严，甚至还要时时遭遇新的羞辱。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在进入 21世纪之
初，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某知名外企称中国家电
企业不过是水果贩子，市场需要什么水果就包
装什么水果。他知道，外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
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事实也正是如此，但在这种诸如 2亿件衬
衫只能换来人家一架波音飞机的全球产业分工

中，我们又有多少尊严可言？
而且，人家还动辄抡起反倾销的大棒，我

们的无数加工企业因此要看人家的脸色生
存。至于先进技术和设备，则或涉及敏感技
术，或防止民用转军用而奇货可居。其实，
无非是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永远做人
家的下手，并因此巩固其在产业分工链条中
的高端位置，从而永久地主导国际经济规则
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我们不必怨天尤人，要赢得尊严，我们只能
知耻而后勇，以思想、体制和技术的全面创新，
加快实现产业升级、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提高
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全面实现国家竞争优势。

“用创新赢得尊严”
□钱夙伟（银行业人士）

事件：“‘用创新赢得尊严’，这句
话说得好。”20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康佳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门口的一条
标语，触动了总理心中最近一直在思
考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说：“我过去常想，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靠什么赢得尊严？要靠
国家的发展，靠健全的民主法制，靠社
会的和谐进步，靠道德的力量，靠人的
素质提高。今天，应该再加上这句话，
还要靠创新的精神！”

一个人在生活中受点委屈，是常有的事。
但如果强者或强势群体受了委屈也能接受，这
就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我们知道，警察的角色是社会和人民的保
护神。一个现代社会，没有警察维持正常秩
序、保护平安，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又正因
此，警察不仅要有正义感，还需要练就一身对
付坏人的过人本领，要对有些企图破坏秩序、
危害社会的不法分子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也正是从这层意思上说，与一般民众相比，警
察很难受到伤害。

然而，也有例外。

近日，就有从外地来郑州不明身份的几个
人因点小事（新闻见7月19日本报A09版）在闹
市区公然袭警，大打出手，使一位正在值勤的民
警受伤住院。是这位警察无能吗？我们从记者
与这位警察的对话中不难得出答案：否！

这位民警不是没有考虑过正当防卫，也不
是没有自卫和制伏歹徒的能力，可他为了顾全
大局，不使市民误会，“一直对自己说：‘忍住！
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精神的确令
人感动，两天来，不仅有多位市民自发到医院看
望，这位民警的女儿在心疼受伤的爸爸的同时，
也认为：“爸爸很伟大！”

警察也是人。作为警察，遭到袭击，为了顾
全大局，能坚持忍耐到最后，这体现了一个人、
一名警察的优秀品质，而这种品质正是我们建
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当然，通过此次事件，我们对警察执法环境
也要有所反思：在强调警察要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警察的人身安全，为他
们尽可能地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更不要片面、
机械地强调“骂不还口”，甚至“打不还手”。须
知，警察首先也是公民，而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
每个公民的权利。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5版

忍耐 也是一种优秀品质


